
師資培育中心
新生座談會

112.08.29



師資陣容

陳珊華教授兼

中心主任
蔡明昌教授

蔡福興教授兼

教育課程組組

長

林郡雯副教授 曾素秋副教授



中心行政組織

• 教育專業課程開課、選課、加退選、缺

曠課登記等

• 學分證明書抵免、審查與製證

• 辦理師資生增能活動

• 學分費追蹤繳費及逾期放棄教程作業

• 核發修畢證、學分證明書及服務學習證

明書

教育課程組

• 辦理實習生返校座談

• 帶領師資生至合作學校進行實地實習

• 協助核發各項獎補助金、證明書、申請

教師證書

• 協助師資生遴選實習學校及契約簽訂

• 追蹤師資生畢業流向，了解就業情形

• 辦理國外教育見習、教育實習及國際史

懷哲，拓展國際視野

實習輔導組

• 公費生甄選、簽約、報部、請款等師資

公費生相關事務

• 教師檢定考試事務工作

• 辦理外部計畫(史懷哲計畫、精特計畫、

數位計畫、行天宮計畫等相關計畫) 執

行及管考

• 中心教學空間與設備維護

綜合行政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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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正式教師的歷程

修畢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

服務學習滿40小時

•至少10小時在中心行政

服務或營隊服務

取得修畢職前教

育證明書

通過教師資格考

試

半年全時實習及

格
通過教師甄試 成為正式教師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 依師資培育法第3條：參加教師資格考試前，須接受之各項
課程包括普通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專門課程

• 為培育教師人文

博雅及教育志業

精神之共同課程

普通課程

• 為培育教師依師

資類科所需教育

知能之教育學分

課程

教育專業課程

• 為培育教師任教

學科、領域、群

科專長之專門知

能課程

專門課程



嘉義大學112學年度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學分架構表

   

  

師資類科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教育專
業課程
每學期
修習學
分上限 

  ①教育專業課程  ②專門課程 ③普通課程 

 教育 
基礎 

教育 
方法 

教育 
實踐 

專門
課程 

中等學校 26 4 8 8  26-50 依各系所畢業學分 11 

國民小學 46 4 8 12 10  依各系所畢業學分 15 

中小合流 50 4 8 16 10 30-50 依各系所畢業學分 15 

幼教學程 50 15 17 14 4  依各系所畢業學分 16 

 

師資培中心負責開課



師資培育之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
素養及其指標

專業素養 專業素養指標

1.了解教育發展的理念與

實務

1-1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1-2敏銳覺察社會環境對學生學習影響,以利教育機會均等

1-3了解我國教育政策、法規及學校實務,以作為教育實踐的基礎

2.了解並尊重學習者的發

展與學習需求

2-1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2-2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的學習需求與發展

2-3了解特殊需求學生的特質及鑑定歷程,以提供適切的教育與支持

3.規劃適切的課程、教學

及多元評量

3-1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及評量

3-2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協同發展跨領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及評量

3-3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

3-4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

3-5應用多元教學策略、教學媒材及學習科技,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3-6根據多元評量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4.建立正向學習環境並適

性輔導

4-1應用正向支持原理,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班級與學習環境,以養成學生良好品格及有效學習

4-2 應用輔導原理與技巧進行學生輔導,以促進適性發展

5.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倫

理

5-1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倫理,以維護學生福祉

5-2透過教育實踐關懷弱勢學生,以體認教師專業角色

5-3透過教育實踐與省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願與能力



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規劃(1)

◆ 請至師培網站，教育課程組的課程資訊類別，專業課程訊
息區，找有關自己類科112學年度的教育專業課程學分表



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規劃(2)

◆ 師培中心所規劃的教育專業課程，每門課程一年只開一次

◆ 依據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要點第十點
規定，修習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應以修習師資培育中
心開設之課程為原則。惟有特殊需求，事先提出申請並經
核准者，得於校內師資培育學系與並行學系開設之課程為
限，申請跨單位選、修課

◆ 中小教兩學年應可以修畢教育專業課程，幼教需要2學年1
學期



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規劃(3)

◆ 112學年度起，必修課程會依班級幫大家帶入

◆ 部分同學因為必修課程跟系所課程衝突的，須自己處理必
修課衝堂的問題，衝堂者名單會公布在師培中心網站

◆ 必修課需修師培規定的班級，若要選其他班級者須先經授
課教師同意，且因人數超過上限無法選課者須請師培幫忙

◆ 選修課要自行選課，請於8/31-9/6上網登記選課

◆ 9/11-9/15手動加退選



中教修教育專業課程規定

◆ 自己要注意教育基礎、方法、及實踐等課程的最低學分規
定、必選修課程規定等

◆ 擋修規定
◆修習分領域教材教法之前應修畢教育基礎課程及教育方法課程各 1 

科

◆修習分領域教學實習之前應修畢分領域教材教法

◆ 每學期最多11學分為上限



小教修教育專業課程規定

◆ 自己要注意教育基礎、方法、實踐、及專門等課程的最低
學分規定、必選修課程規定

◆ 擋修規定
◆修習分領域教材教法之前應修畢教育基礎課程及教育方法課程各 1 

科

◆修習國語文教材教法應先修畢國音及說話，修習國民小學數學領
域教材教法之前應先修畢普通數學

◆修習分領域教學實習之前應修畢分領域教材教法

◆ 每學期最多15學分為上限



幼教修教育專業課程規定

◆ 自己要注意教育基礎、方法、實踐、及專門等課程的最低
學分規定、必選修課程規定

◆ 擋修規定
◆修習幼兒教育概論前需先修幼兒發展與保育

◆修習幼兒園教材教法（I）前需先修幼兒發展與保育、幼兒教育概
論

◆修習幼兒園教材教法（II）前需先修幼兒發展與保育、幼兒教育概
論、幼兒園教材教法（I）。

◆修習幼兒園教保實習、幼兒園教學實習前需先修幼兒發展與保育、
幼兒教育概論、幼兒園教材教法（I）、幼兒園教材教法（II）

◆ 每學期最多16學分為上限



中教修專門課程規定

◆ 中教專門課程由培育系所負責開課

◆ 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群科)專門課程學分一覽表，請上師培
網站查詢

◆ 中等學校教育專業課程之教學實習及教材教法科目應與任
教專門課程認定學分成績證明之任教學科、半年全時教育
實習之學科相同

◆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各任教學科（領域、主修專長），修業
期間不得申請更換原所屬之學科（領域、主修專長）



中等學校教師證書及任教階段與學
科(示例)
任教群科主修專長名稱

國民中學階段
任教學科

高級中等學校階段
任教學科

教師證書登記
任教學科名稱

本校培育系所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生物專長

生物科 生物科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
生物專長

生物資源學系
數理教育研究所

中等學校輔導教師 專任輔導教師 專任輔導教師 中等學校輔導教師 輔導與諮商學系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領域
輔導活動專長

輔導活動課程 國民中學綜合活動領域
輔導活動專長

輔導與諮商學系

高級中等學校綜合活動
領域生涯規劃科

生涯規劃科
高級中學學校綜合活動
領域生涯規劃科

輔導與諮商學系

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領
域體育專長

體育科 體育科
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領
域體育專長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
系

中等學校藝術領域音樂
藝術專長

音樂科 音樂科
中等學校藝術領域音樂
藝術專長

音樂學系

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視覺
藝術專長(與藝術領域美
術科)

視覺藝術科 視覺藝術科
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視覺
藝術專長(與藝術領域美
術科)

視覺藝術學系



中等學校教師證書及任教階段與學
科(示例)
任教群科主修專長名稱 高級中等學校階段任教學科

未來教師證書登記
任教學科名稱

本校培育系所

中等學校機械群

機械科、鑄造科、板金科、機械木
模科、配管科、模具科、機電科、
製圖科、生物產業機電科、電腦機
械製圖科

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中等學校農業群--農業
生產與休閒生態主修專
長

農場經營科、園藝科、森林科、造
園科

高級中等學校農業群
農業生產與休閒生態
專長

農藝學系
園藝學系

中等學校農業群--動物
飼養及保健主修專長

畜產保健科、野生動物保育科
高級中等學校農業群
動物飼養與保健專長

動物科學系

中等學校食品群
食品加工科、食品科、水產食品科、
烘焙科

高級中等學校食品群 食品科學系

中等學校家政群
家政科、美容科、時尚造型科、幼
兒保育科、服裝科、流行服飾科、
時尚模特兒科

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 幼兒教育學系

中等學校藝術群--視覺
藝術主修專長

美術科、時尚工藝科、多媒體動畫
科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
視覺藝術專長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
學系
視覺藝術學系



小教雙語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 修課資格

◆ 本校各師資培育學系或師資培育中心修習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含中小教合流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師資生，且需具備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聽、讀）通過之英語能力，或具備
CEFR（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語言參考架構（聽、讀）B1 級（或
以上）之 相同等級的英語能力證明

◆ 修讀
◆ 欲取得國民小學教師證書上註記次專長「雙語教學專長」之師資生，修讀前需先向本校

師資培育中心提出申請，需含「雙語教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應修科目」 至少10學分，
包含：「雙語教育的教學知能發展」、「國民小學語文領域-英語文教材教法-雙語教
學」、「國民小學綜合活動領域教材教法-雙語教學」、「國民小學雙語教學實習」、
「兒童英語-雙語教學」為；此類雙語規劃課程應至少包含1門雙語教材教法課程及雙語
教學實習課程

◆ 修畢
◆ 修畢雙語教學師資培育課程，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通過或取得 CEFR 語言參考架構 B2

級以上的英語能力證明(須含聽、說、讀、寫)，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並完成教育實習後，
核發教師證書，教師證書上將加註「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包括雙語教學師資培育課程」



淘汰機制

◆ 本中心師資生修業期間，經追蹤輔導後仍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將喪失師資生資格：
◆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專業課程成績，累計二學期皆未達平均 75 分

(含)以上者

◆德育成績，累計三學期皆未達 80 分(含)以上者；或在學期間曾被
記大過壹次(含)以上或累計小過叁次(含)以上者



教育專業學分抵免

◆ 依據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要點辦理

◆ 每學期以一次為限

◆ 最好的做法：在第一學期將尚未成為師資生前修讀的教育專業科目
提出教育專業科目抵免

◆ 最近一次收件日期：
◆ 112年9月4日(一)上午8:30至9月15日(五)下午5:00

◆ 辦理流程：
◆ 1.填寫抵免申請單、學分表、成績單並依序畫記

◆ 2.送件至各系所完成審核簽章

◆ 3.送至師培中心

◆ 4.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審查小組審核

◆ 5.通知結果



教育專業學分抵免重要規定
◆ 正確規定請參閱抵免辦法
身分 學分抵免上限 在中心修業年限
已具教師證書者 1/2 1學年（2學期皆有修課事實）
正在修習另一類科之師資生 1/2 1學年（2學期皆有修課事實）＊原師資類科至少2學年（4

學期皆有修課事實）
他校師資生轉學或考取本校研究生 無 1學年（2學期皆有修課事實）
本校非師資生預修本中心教育專業課程 1/4 3學期皆有修課事實
曾修習師資培育學系教育專業課程者 1/4
具備上述兩項以上者 1/2
幼
兒
園

本校非師資生在校期間修習幼兒園師
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者

1/4

已修畢教保課程者 32學分

本校非師資生在校期間修習幼兒園師
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及修畢教保課程
者

32學分之外的
1/4

3學期（併計曾修業及折抵後修業年限累計應有2學年4學期）

不予抵免狀況：
教材教法課程、教學實習課程、抵免學分成績低於70分、修習學年度至申請抵免學年度超過10年、通識課程、推廣教
育學分。
已辦理完成抵免學分之科目，不得再以任何理由申請退抵。
教育專業課程科目與專門課程科目只能擇一採認，不得重複。



獎優機制-師資培育獎學金(1)

◆ 資格：每學年甄選師資培育學系大二以上師資生及甄選師
資培中心二年級以上含碩士生）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
程生。

◆ 名額：每年依教育部核定名額甄選。112學年度32名(含2
名雙語師獎生)。

◆ 獎學金金額：獲甄選通過之師資生，每名每月核發8,000元，
獎學金之受領月份，以經甄選錄取後之次月起請領，至該
學年度結束或畢業止，至長為一年。惟師資培育中心師資
生僅可領取至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月份。



獎優機制-師資培育獎學金(2)

◆ 師資生受領獎學金期間，應符合下列規定：
◆每學年至少通過一項（類）教學實務能力檢測。

◆服務學習、勞動教育或品德教育等相關課程達學校認定之通過基
準。

◆無償擔任學習弱勢、經濟弱勢或區域弱勢等學童課業輔導工作或
補救教學，每學期至少三十六小時。

◆每學期至少參與一次工作坊（例如師資培育國際學術研討會、中
等領域教學研究中心成果研討會及國民小學師資培用聯盟等或經
學校採認之相關工作坊）。

◆參與至少一次本部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之師資生潛能測驗。



加另一類科教師證？加科登記？加
註專長？

◆ 必須有的身分：提出申請時已有某師資類科教師證書者

◆ 加另一類科：想擁有不同師資類科教師證書，比如已有中等學校教
師證還想申請國民小學教師證書

◆ 中教加科：想擁有不同任教學科教師證，比如已有中等學校輔導教
師證還想申請高級中學學校綜合活動領域生涯規劃科教師證書

◆ 小教加註專長：想擁有加註自然、英語、輔導、資訊專長的國民小
學教師證書

◆ 幼兒園加註特殊教育次專長

◆ 友善提醒：在學期間就可先修習學分表上所規定之課程



學科知能評量

◆ 依據：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修習辦法第十九條師資
生修畢規定之…(略以)第三點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師資生應參加並通過
學科知能評量『國語』、『數學』基礎級。未通過學科知能評量
『國語』、『數學』基礎級者，須通過校內補考

◆ 科目共有:「國民小學國語、數學、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 112年第3梯次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學科知能評量網路報名時間：112
年08月29日（星期二）上午8時30分起至09月07日（星期四）下午
5時止

◆ 報名及簡章相關資料網址
◆ 教師專業能力測驗中心 https://tl-assessment.edu.tw/

◆ 備註：自113年起本評量將調整為每年辦理二梯次，評量時間預計訂於3月及
10月，實際辦理評量時間依當年度簡章為準



服務學習

◆ 本中心訂有服務學習辦法，自進入本中心就讀至教育學程
課程修習完畢止，參與服務學習時數須達 40 小時

◆ 其中 10 小時需於本中心進行營隊服務或行政服務，其餘可
自覓服務學習機構

◆ 第一學期會發服務學習手冊，每次履行服務學習後，須於
該手冊上登錄日期、服務項目、地點、時數並請服務單位
核章

◆ 完成40小時後，請學程導師簽章，送師培中心製發證書



其他叮嚀(1)

◆ 學分費
◆第二階段出單繳費

◆逾期一個月仍未繳費者，除由於不可抗力因素或經簽請核准得逾
期繳納者外，其修習學程之資格將遭取消，本校不再辦理名額遞
補

◆ 修畢證書
◆要自己提出修畢申請(核對自己還缺那些課目、該抵免的有沒有抵

免)



其他叮嚀(2)

◆ 有機會應多參加檢定或研習，充實教學能力。如特教系有
辦板書檢定；教育系有硬筆字檢定；幼教系有說故事檢定

◆ 中心未來預計每學期會有一項教學實務能力檢定，如:數位
教學能力、板書、教案設計、模擬試教等檢定



其他叮嚀(3)

◆ 要參加中心行政服務學習者，需在適當時段提出申請
◆ 下一個月的服務學習時段申請在當月的1-10號，20號公告下個月的服務學習同

學班表

◆ 例如，10月的服務學習時段申請在9月的1-10號，9月20號公告10月的服務學
習同學班表

◆ 若臨時有事無法到者，請來電通知，否則將予以記點，累
積超過2次(含)以上記點者，該學期將不予再報名服務學習
◆ 9月份開始試行凡被記點同學，原服務時段都將轉為義務時數，須先做完義務時

數，始計服務學習時間

◆ 如：9/1有2個小時服務學習，有事卻未事先告知，記點1次。假設10月1日一樣
有報4個小時服務學習，該10月份前2個小時列入義務時數不計入服務時數，後
2個小時開始計入服務學習時數



其他叮嚀(4)

◆ 多上師培網站，隨時注意師培公告的訊息

◆ 相關業務申請需依網站公告期限進行申請，逾期不收件

◆ 師培中心人力不足、業務繁重，請同學多體諒，若有比較
複雜的問題，也可致電跟相關行政人員約特定時間做深入
的諮詢



感謝聆聽


